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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对企业收购秸秆原材料每吨将补贴20元

 5月25日，鞍山市农委表示，为进一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鞍山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鞍山市推进秸秆
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按照《方案》，鞍山对符合要求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收购秸
秆原材料每吨将补贴20元，力争到2018年，全市初步建立秸秆收集、储运、利用体系，形成秸秆多元化综合利用格局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基本消除露天焚烧秸秆现象。

 鞍山市围绕推进秸秆机械化直接还田、肥料化利用、饲料化利用、燃料化利用、工业原料化利用、打包储运体系建
设等六大重点任务，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提高秸秆禁烧监管水平，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为保证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目标的实现，鞍山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市政府与符合《方案》要求的秸秆综合
利用企业所在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在2018年12月31日前分别对企业收购秸秆原料每吨补贴6元和14元；对
企业从事秸秆打捆、切割、压块、粉碎等初加工生产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对企业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符合国家规
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按照国家税法规定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同一个项目，给予国家、省、市各口安排专项
补贴资金，原则上从高不兼得。

 鞍山还将健全问责机制，按照属地管理、源头控制、以用促禁的要求，加强防控监管，落实秸秆禁烧责任。同时，
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纳入工作实绩考核指标体系。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9073.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1 / 1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9073.html
http://www.tcpdf.org

